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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2/2021_2022_06_E3_80_8A

_E4_B8_AD_E7_BA_c44_72023.htm 一、本章大纲 （一）掌握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组织机构。 （二）掌握股份有限公司

的设立、组织机构。 （三）掌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

股份转让、股票上市。 （四）掌握公司债券的发行、转让。 

（五）熟悉公司的登记管理。 （六）熟悉国有独资公司。 （

七）熟悉公司利润分配。 （八）熟悉公司合并、分立、解散

与清算。 （九）了解公司的概念与分类。 （十）了解公司债

券的概念和种类。 （十一）了解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 二、

本章重点与难点 （一）公司登记管理 1.公司设立登记。设立

公司应当申请名称预先核准。预先核准的公司名称保留期为6

个月。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

共同委托的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设立国有独资

公司，应当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作为

申请人，申请设立登记。设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应当于

创立大会结束后30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 公司登记

机关核准登记并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公司即告成

立。 2.公司变更登记。公司设立登记时已登记的事项发生变

化，公司应在法定期限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3.公司注销登记。当公司发生解散事由时，公司清算组应当

自清算结束之日起30日内向原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注销注册登记，公司终止。 4.公司年度

检验。每年1月1日至4月30日，公司登记机关对公司进行年度

检验。 公司登记机关对不予通过年检的公司，依法吊销营业



执照。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

有： 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有限责任公司由2个以上50个以下

股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

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2.股东出资

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

法律规定的最低限额。 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

、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股东以工

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

本的20％；但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

、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时，应

当由交付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

其承担连带责任。 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股东

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部分出资。 3.股东共同制定

公司章程。 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

织机构。 5.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对符合公司设立条件的，公司登记机关予以登记，发给营业

执照。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 有限责任公

司设立的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设立该分公

司的总公司承担。 （三）有限责任公司的组织机构 一、股东

会 1.股东。除国家特别规定外，有权代表国家投资的机构或

者政府部门、企业法人、具有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

体、自然人均可以依法成为公司的股东。 2.股东会的性质和

职权。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关，

对公司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股东会行使法律规定的各项职

权。 3.股东会的议事规则。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



会议。定期会议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召开。代表1/4以上表决

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监事，均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股

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 股东会的首次会

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以后的股东会会议，设立

董事会的，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

资比例行使表决权。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公司分立和合并、公司解散、变更公司形式或者修改公司章

程等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除此之外，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

。 二、董事会和经理 1.董事会的设立及职权。董事会是公司

股东会的执行机构，向股东会负责。董事会由3人至13人组成

。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

司，可以设1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每届任期不得超过3年

。董事会行使法律规定的各项职权。 2.董事会的议事规则。

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1/3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

董事会会议。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10日以前通知

全体董事。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 3.

经理的设立及职权。有限责任公司设经理，负责公司日常经

营管理工作，对董事会负责。经理行使法律规定的各项职权

。 4.董事、经理的任职资格和职责。《公司法》对董事、经

理的任职资格和职责作出了具体的规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